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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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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5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宝山区牡丹江路1813号宝武集团上海宝山宾馆友谊会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933,172,4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57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总经理邹继新先生担任会议主席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人，其他10位董事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1人，其他6位监事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7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933,015,100 99.9988 12,300 0.0000 145,000 0.0012

2、议案名称：2017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933,015,100 99.9988 12,300 0.0000 145,000 0.0012

3、议案名称：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933,015,100 99.9988 12,300 0.0000 145,000 0.0012

4、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933,027,400 99.9989 0 0.0000 145,000 0.0011

5、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933,172,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927,160,199 99.9568 12,300 0.0000 5,999,901 0.0432

7、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1,391,656 90.8247 223,459,372 8.9353 5,999,901 0.2400

8、议案名称：2017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执行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933,160,100 99.9999 12,300 0.0001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选举戴志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

13,943,144,439 100.0715 是

9.02

选举邹继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

13,842,565,803 99.3497 是

9.03

选举张锦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

13,913,520,794 99.8589 是

9.04

选举诸骏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

13,913,520,794 99.8589 是

9.05

选举吴小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

13,913,520,794 99.8589 是

9.06

选举贝克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

13,902,325,987 99.7786 是

2、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10.01

选举夏大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3,866,735,170 99.5231 是

10.02

选举张克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3,948,992,041 100.1135 是

10.03

选举陆雄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3,925,694,714 99.9463 是

10.04

选举谢荣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13,925,694,714 99.9463 是

10.05

选举白彦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3,922,568,455 99.9238 是

3、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11.01

选举朱永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

14,007,069,532 100.5303 是

11.02

选举余汉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

13,865,666,171 99.5154 是

11.03

选举刘国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

13,865,666,171 99.5154 是

11.04

选举朱汉铭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

13,865,666,171 99.515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

配的议案

2,500,850,9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2,271,391,656 90.8247

223,459,

372

8.9353 5,999,901 0.2400

8

2017年度董事、 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执行情况报告

2,500,838,629 99.9995 12,300 0.0005 0 0.0000

9.01

选举戴志浩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2,510,822,968 100.3987

9.02

选举邹继新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2,410,244,332 96.3769

9.03

选举张锦刚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2,481,199,323 99.2142

9.04

选举诸骏生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2,481,199,323 99.2142

9.05

选举吴小弟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2,481,199,323 99.2142

9.06

选举贝克伟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2,470,004,516 98.7665

10.01

选举夏大慰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2,434,413,699 97.3434

10.02

选举张克华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2,516,670,570 100.6325

10.03

选举陆雄文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2,493,373,243 99.7009

10.04

选举谢荣先生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2,493,373,243 99.7009

10.05

选举白彦春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2,490,246,984 99.575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第7项《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宝武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量为8,450,148,999股;武钢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量为2,982,172,472股，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一苇、邱晨盛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参与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

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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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金陵药业 公告编号：

2018-022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25日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24日—2018年5月2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8年5月25日上午9:30－11:30， 下午1:00－3: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24日下午3:00至

2018年5月25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中央路238号公司本部六楼会

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春敏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 代表股份278,802,92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5.31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27,944,03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45.227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50,858,88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091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50,859,08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09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00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50,858,888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10.091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经与会股东及授权代表审议，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1、《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738,4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9％；反对64,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794,5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32％；反对64,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738,4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9％；反对64,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794,5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32％；反对64,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738,4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9％；反对54,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5％；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794,5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32％；反对54,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2％；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7％。

表决结果：通过。

4、《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17年末的总

股本504,000,000股为基准，每10股派发现金1.70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85,680,

000.00元(含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19,155,485.53元)；剩余563,552,326.60元未分配利润

滚存到以后年度。 本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738,4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9％；反对64,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794,5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32％；反对64,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2018年度聘请财务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继续聘请天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决

定其报酬事项。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738,4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9％；反对54,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5％；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794,5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32％；反对54,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2％；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7％。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2018年度聘请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继续聘请天

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授权公司总裁办

公会议决定其报酬事项。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738,4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9％；反对54,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5％；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794,5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32％；反对54,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2％；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7％。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2017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实际金额超出预计金额的议案》；

关联股东南京新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回避对该项议案的表决， 其所持股份数合计为

227,943,839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794,4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30％；反对54,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2％；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794,4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30％；反对54,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2％；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9％。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关联股东南京新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回避对该项议案的表决， 其所持股份数合计为

227,943,839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794,4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30％；反对54,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2％；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794,4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30％；反对54,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2％；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9％。

表决结果：通过。

9、《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738,4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9％；反对54,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5％；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794,5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32％；反对54,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2％；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7％。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738,4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9％；反对14,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弃权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794,5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32％；反对14,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5％；弃权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83％。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焦翊、李永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2018年5月2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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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5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光谷大道70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3,405,14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98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学阳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4人，董事秦仓法先生、独立董事方力先生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吉纲先生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张万宏先生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彭骏先生、李学军先生和公司聘请的律师亲自出席了本次

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405,1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405,1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405,1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405,1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405,1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405,1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并支付其报酬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405,1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401,26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预案

33,405,

1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预计公司2018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27,401,

26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关于预计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公司关联交易，5%以下关联股东蔡远宏予以回避表决。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于预计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公司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张学阳、蔡远宏予以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

律师：万维 王国瑜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446

证券简称：金证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67

债券代码：

143367

债券简称：

17

金证

01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次会议

于2018年5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及授权代表8名，公司董

事杜宣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会议，委托董事李结义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经过充分

沟通，以传真方式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壹亿元整，期限为一年的综合授信额度，保证方式为信用。业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网

上承兑、人行电票承兑、国内保函、国内信用证、衍生交易信用额度、对外担保等。具体授信

币种、金额、期限、担保方式、授信形式及用途等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相关合同约定为准。

二、会议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南京金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因经营需要， 公司将通过兴业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向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南京金证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向南京金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上限不超

过人民币壹亿元整，以上发放委托贷款的期限为五年，利率为委托贷款协议签订日当天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同意授权经营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南

京金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8）。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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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南京金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贷款对象：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金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金

证信息” ）

●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壹亿元整

●委托贷款期限：5年

●贷款利率： 委托贷款协议签订日当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

利率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因经营需要，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金证股份” ）将通

过兴业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向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南京金证信息发放委托贷款。 向南京

金证信息发放委托贷款上限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整，以上发放委托贷款的期限为五年，利

率为委托贷款协议签订日当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本次委托贷款未构成关联交易。

（二）上市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公司于2018年5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南京金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二、委托贷款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金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剑

注册资本：13,605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01日

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西春路1号创智大厦北楼407-2室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生产、销售、租赁；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电子产

品、通讯器材（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机械设备销售；音响设备、灯光设备、显示设备、监

控设备销售、安装。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金证股份 8,000 58.80%

深圳市金证博泽科技有限公司 2,000 14.70%

深圳市齐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05 26.50%

截止到2017年12月31日，南京金证信息（经审计）资产总额：21,561.79万元，负债总

额：8,466.42万元，资产净额：13,095.37万元，2017年度实现净利润：-111.07万元。

三、委托贷款对公司包括资金和收益等各方面的影响

南京金证信息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通过兴业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向南京金

证信息发放委托贷款可以促进南京金证信息业务的发展，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整体利益。

四、委托贷款存在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为了控制风险，公司已将上述委托贷款业务计入人民银行信贷征信系统内进行监管，

同时，本公司将持续关注南京金证信息的经营情况。

五、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2018年5月25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9,053.39万元，无逾期金额。

六、备查文件

金证股份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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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5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兰花大酒店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25,520,6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00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甄恩赐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立印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5,332,556 99.9642 188,100 0.0358 0 0

2、议案名称：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5,332,556 99.9642 188,100 0.0358 0 0

3、议案名称：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5,332,556 99.9642 188,100 0.0358 0 0

4、议案名称：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5,122,656 99.9242 398,000 0.0758 0 0

5、议案名称：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5,332,556 99.9642 188,100 0.0358 0 0

6、议案名称：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5,332,556 99.9642 94,100 0.0179 94,000 0.0179

7、议案名称：关于会计师事务所2017年度审计报酬和续聘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5,122,656 99.9242 304,000 0.0578 94,000 0.0180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77,456 96.0886 304,000 2.9875 94,000 0.9239

9、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所属企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5,375,856 98.0695 310,800 0.0591 9,834,000 1.8714

10、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5,426,556 99.9820 94,100 0.0180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5,426,556 99.9820 94,100 0.018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9,956,700 98.1458 94,100 0.9275 94,000 0.9267

7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2017年度

审计报酬和续聘的议案

9,746,800 96.0768 304,000 2.9966 94,000 0.9266

8

关于预计2018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9,746,800 96.0768 304,000 2.9966 94,000 0.9266

9

关于为公司所属企业提供担

保的议案

0 0 310,800 3.0636 9,834,000 96.936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第1—7项和第9项决议，属于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普通决议的范围，该等决议均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第8项决议，属于关联交易，控股股东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甄恩赐（兼任兰花集团公司董

事）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该决议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第10项、第11项决议，是修改《公司章程》和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属于公司章程中规定的特别决议的

范围，该等决议均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勤律师事务所

律师：贺虎林、张爱军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勤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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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年度报告环境信息情况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有关环境保护的相关通知和规定，公司对《2017年年度报告》中“第五节 重

要事项”之“十七、（三）环境信息情况”补充修订如下：

1.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的公司及其重要子公司的环保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8年1月8日，武汉市环境保护局下发《武汉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公布2018年武汉市

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通知》，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印

务” ）被列为武汉市重点排污单位。

（1）排污信息

报告期内新华印务环保设施运行正常，确保了废水、废气和危险废物处理的浓度和

总量均符合环保要求，具体排放情况如下：

公司名

称

主要污染物

的名称

排放方

式

排放口数量和

分布情况

排放浓度

排放总

量

超标排

放情况

执行的污染

物排放标准

核定的

排放总

量

新华印

务

VOCs

处理后

排放。

3个排放口，位

于厂区中南部

2个，厂区北部

1个。

0.5-2.6mg/m

3

4.8455t 无 120�mg/m3 无

COD 污水收

集处理

后排放。

1个污水总排

放口，位于厂

区中东侧。

45.5mg/L 1.614t 无 500�mg/L 无

氨氮 5.342�mg/L 0.066t 无 45mg/L 无

（2）环保设施建设运行及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把环保工作放在首位，新华印务总排污口污水处理设施运

行正常，生产单元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正常，同时设立了危废存储间，加强对危废的管理，

产生的危废都是由有资质的回收公司进行回收处理。2017年武汉市硚口区环境保护局对

新华印务颁发了《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420104-2017-000063-B）。

（3）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新华印务制定了《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危险废物处置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等多项环保管理制度，报告期内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并委托有资质的检测

单位武汉环景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武汉祺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废水、废气进行检测，报

告期内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2.重点排污单位之外的公司

√适用 □不适用

除新华印务以外，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均不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

报告期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中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等环保方面的法规，

报告期内未出现因违法违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况。

3.其他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除补充上述内容外，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中其他内容不变。上述补充不会对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公司将于本公告同日披露《2017年年度

报告（修订版）》。

特此公告。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5月26日


